
新《证券法》在投资者保护制度方面作出哪些安排？ 

答：新《证券法》设立投资者保护专章，作出了许多颇有亮点的安排。包括

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，有针对性的做出投资者权益保护安排；建立上市

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；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；

规定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纠纷，证券公司不得拒绝普通投资者的调解请求；

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等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为适应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

的需要，新证券法探索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，规定投资者保护机

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，按照“明示退出”“默示加入”的诉讼原则，依法为受

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。 

新《证券法》对先行赔付制度是如何规定的？ 

答：新《证券法》第九十三条规定，发行人因欺诈发行、虚假陈述或者其他

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相关的证

券公司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，就赔偿事宜与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达成协议，予

以先行赔付。先行赔付后，可以依法向发行人以及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。 

新《证券法》在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方面

作出哪些规定？ 

答：新《证券法》第九十一条规定，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分配现金股

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，依法保障股东的资产收益权。 

上市公司当年税后利润，在弥补亏损及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盈余的，应当按

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现金股利。 

新《证券法》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方面是如

何规定的？ 



答：新《证券法》第九十五条规定，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

讼时，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，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，可以依法推选代表人进

行诉讼。 

对按照前款规定提起的诉讼，可能存在有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的，

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，说明该诉讼请求的案件情况，通知投资者在一定期间向

人民法院登记。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、裁定，对参加登记的投资者发生效力。 

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，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，并为

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依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，但投资者明确

表示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除外。 

 

 


